
口暫且l

問
題
一
:

如
果
我
們
還
有
機
會
回
到
憲
政
主
義
的
正
軌
，
到
底
要
往
哪
一
個
方
向
走
?
該
是
內
閣
制
還
是
總

統
制
?
而
現
在
所
謂
超
黨
派
的
訴
求
或
政
黨
退
化
的
趨
向
，
究
竟
是
危
機
抑
或
契
機
?

問
題
二
.. 

在
真
正
的
憲
政
政
治
裡
才
有
資
格
談
制
憲
或
修
憲
，
但
台
灣
政
治
人
物
卻
把
平
常
的
政
治
運
作
、

兩
黨
的
政
治
運
作
、
個
人
派
系
間
的
政
治
運
作
，
都
跟
憲
政
政
治
扯
在
一
起

。

尤
其
現
在
反
對
黨
已
經

成
形
7

，
很
多
人
卻
質
疑
民
進
黨
所
扮
演
反
對
黨
的
角
色
為
何
?
現
在
台
灣
人
民
都
認
為
，
光
講
口

號
、
講
修
憲
是
沒
有
用
的
，
應
該
要
為
人
民
做
事
，
因
此
憲
政
文
化
在
於
實
踐
而
不
是
修
憲

。

而
在
目

前
的
政
治
環
境
下
，
廢
國
大
、
制
憲
、
公
投
這
些
議
題
，
一
提
出
來
馬
上
就
會
流
入
意
識
形
態
之
爭
，

但
是
國
民
大
會
若
不
能
廢
，
我
們
要
怎
麼
樣
去
改
變
?
國
大
延
任
案
，
究
竟
該
如
何
解
決
?

回
:1.>. 
J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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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十
年
代
初
民
進
黨
主
張
制
憲
的
聲
音

一

直
很
大

' 
國
民
黨
裡
面
也
有
些
人
有
這
種
想
法

' 
但
為
什

' , 
' , 
s 

s 

麼
沒
有
走
上
這
個
途
徑
?
其
中
當
然
有
很
多
政
治
現
實
的
考
量

' 
它
還
是
必
須
納
入
兩
岸
關
係

' 
甚
至
到

目
前
為
止

' 
任
何
主
張
制
憲
的
人
都
不
可
能
迴
避
這
個
問
題

' 
這
是
台
灣
的
特
殊
情
況

。

本
來
以
正
常
程

t 

1 

' , 
2 

, 
$ 

序
來
講
' 
一

個
政
治
社
群
制
憲

' 
是
它
內
部
公
民
共
同
意
識
的
表
示

' 
但
是
我
們
並
沒
有
這
種
常
態

' 
而

是
處
在
非
常
特
殊
的
情
況
下

' 
所
ÿÄ 

一

直
到
今
天

' 
我
們
還
看
不
出
來

' 
制
憲
有
沒
有
風
險
?
而
這
個
風

4 

t 

b 

險
會
加
強
或
瓦
解
黨
內
的
共
識
嗎
?
畢
竟

' 
要
離
開
現
有
憲
政
秩
一
序
而
重
新
去
建
構
的
話

' 
當
然
要
達
成

。
』

一

定
的
共
識
才
可
以

' 
否
則
如
果
說
總
統
要
制
憲

' 
但
其
他
的
憲
政
機
構
沒
有
共
識

' 
那
麼
就
會
被
彈
劫

了
' 
對
不
對
?
所
以
這
裡
面
必
然
會
變
成

一

個
憲
法
的
危
機

。

若
是
共
識
存
在

' 
現
實
環
境
有
正
常

、

元

e 
i 

e 

t 

t 
t 

a 
g 

s 
t 

' 

』

$ 

分
的
條
件
' 
那
麼
各
種
問
題
就
可
以
在
比
較
理
性
的
討
論
下
進
行

。

現
在
另
一

個
問
題
是
說

' 
今
天
修
憲
已
經
修
到
不
堪
用
了

' 
或
者
它

一
開
始
就
不
堪
用
了
。

芷
九
牢
固
A
A口

灣
有
兩
個
東
西
很
多

' 
一

是
增
修
條
文
多

' 
一
是
新
憲
版
本
多

' 
我
可
以
數
出
好
多
好
多
新
憲
版
本

、
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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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
案
或
是
，
增
憲
草
案
，
那
也
不
過
是
把
西
方
幾
部
典
範
性
的
憲
法
拿
來
，
然
後
在
外
殼
上
做
些
必
要
的

修
飾
，
譬
如
國
家
名
稱
為
何
?
領
土
宣
示
範
圍
多
大
?
一
些
憲
政
機
構
該
叫
什
麼
?
什
麼
人
用
什
麼
職

街
?
但
事
實
上
，
它
們
都
無
關
宏
旨

。

你
若
不
在
于
它
所
謂
真
正
的
、
基
本
的
、
憲
政
的
原
理
跟
價
值
的

體
系
，
其
實
萬
法
歸
宗
、
大
同
小
異
，
不
過
我
是
覺
得
，
每
部
法
的
背
後
一
定
有
其
思
想
的
根
源
，
才
會

形
成
那
樣
的
結
論

。

至
於
我
們
現
在
這
是
不
是
沿
續
三
十
年
代
孫
先
生
的
理
論
呢
?
其
實
也
不
是
了
，

我

認
為
台
灣
已
經
舉
行
過
好
幾
次
對
中
華
民
憲
法
的
告
別
式
，
現
在
根
本
談
不
上
堅
守

。
如
果
有
人
知
道

法
國
第
四
、
五
公
會
憲
法
，
那
它
的
改
變
幅
度
可
能
還
沒
有
我
們
從
九
十
年
代
起
到
今
天
的
改
變
大

。

我

們
整
個
憲
政
原
來
的
五
權
，
其
實
已
經
重
新
排
列
過
了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台
灣
這
一
區
的
公
民
已
經
透
過
國

民
大
會
的
代
理
，
在
實
質
上
已
經
漸
進
的
、
分
期
付
款
的
執
行
了
他
的
權
力
，
也
就
是
借
殼
上
市
.
，
會
借

殼
上
市
是
因
為
有
些
議
題
不
能
去
碰
觸
它
，
碰
觸
了
，
會
顯
出
黨
內
沒
有
共
識
或
是
促
發
兩
岸
危
機
，
所

以
要
迴
避
。

所
以
一
切
都
已
經
調
整
過
了
，
談
不
上
是
三
十
年
代
或
四
十
年
代
的
傳
統
，
那
個
東
西
已
經

是
告
別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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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日、

現
在
重
點
在
於
，
雖
然
我
們
對
今
天
的
修
憲
成
果
不
能
怪
罪
給
三
十
年
代
某
某
人
的
理
論
，
要
怪
得

怪
自
己
，
因
為
是
我
們
在
進
行
協
商

、

是
我
們
在
行
使
制
憲
權
，
換
言
之
，
在
這
個
告
別
式
裡
的
治
喪
委

員
，
就
是
檯
面

上
的
這
些
人
啊
，
那
將
來
如
果
重
新
制
憲
，
新
的
接
生
婆
不
也
就
是
這
些
治
喪
委
員
嗎
?

又
怎
麼
可
能
制
定
出
一
部
比
現
在
修
憲
結
果
更
好
的
憲
法
?

我
很
懷
疑
。

如
果
說
現
在
的
制
度
設
計
者
是

權
力
式
微
，
遊
戲
的
規
則
是
下
次
選
舉
對
黨
好
不
好
、
對
個
人
好
不
好
，
然
後
再
找
一
些
憲
法
學
者
來
幫

忙
貼
條
文
的
話
，
那
麼
這
個
次
等
機
制
，
也
只
會
促
生
第
二
、
三
流
的
制
憲
結
果
;

然
而
，
要
是
我
們
不

面
對
九
十
年
代
自

己

的
經
驗
，
而
且
還
把
錯
誤
怪
罪
到
五
十
年
前

、

三
十
年
前
，
那
未
免
是
不
敢
正
視
問

我
很
佩
服
大
家
能
夠
用
那
麼
多
不
同
的
觀
點
，
甚
至
於
尖
銳
的
觀
點
，
來
對
我
挑
戰
，
而
且
我
期
待

一
，
就
做
了
八
年
監

的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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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的
表
現
了

。

張
俊
宏
答
﹒
.

』

T 

。

有
更
長
的
時
間
來
談
，
我
都
很
樂
意

。

二
十
年
前
，
這
樣
的
話
我
說
不
到
十
分
之

牢
，
所
以
我
同
意
，
我
們
事
實

上
不
是
退
化
，
而
是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進
化

。

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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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次
，
關
於
民
進
黨
，
我
可
以
舉
一
個
例
子
來
說
明
我
們
的

心
境
:

我
出
獄
之
後
，
第
一
步
為
了
要

參
加
國
事
會
議
，
我
們
準
備
了
民
主
大
憲
章
，
民
進
黨
的
領
導
層
當
初
連
續
辯
論
了
兩
天
兩
夜
，
最
後
大

家
同
意
以

「
雙
首
長
制
」
為
結
論
，
原
因
在
於
，
我
們
認
為
一
旦
總
統
直
選
，
外
省
人
想
要
選
總
統
是
很

難
的
，
但
能
去
否
定
外
省
族
群
的
參
政
權
嗎
?
這
樣
台
灣
是
不
會
安
定
的
，
基
於
這
個
觀
點
，
當
初
設
計

了
雙
首
長
制
，
希
望
使
得
外
省
人
在
台
灣
能
不
透
過
選
舉
也
可
以
參
與
政
權

.
，

當
然
，
讓
我
們
沒
想
到
今

天
的
宋
楚
瑜

。

我
曾
經
在
修
憲
時
，
被
立
法
院
一
位
新
黨
的
朋
友
指
著
鼻
子
痛
罵
，
他
說

:

「
你
是
知
識

份
子
，
也
是
學
政
治
的
，
為
什
麼
修
這
種
憲
?
要
雙
首
長
制
的
人
沒
有
常
識

!

」
我
把
他
拉
到
走
廊
去
，

把
我
們
考
慮
的
緣

由

告
訴
他
，
結
果
他
不
再
罵
我
了

。

那
時
大
家
在
沒
有
心
懷
怨
恨
的
情
況
下
，

一
致
考

慮
的
，
是
總
統
直
選
之
後
替
外
省
族
群
尋
找
出
路
，
這
也
可
以
說
明
了
大
家
對
民
進
黨
的
成
見
頗
深

。

法
治
斌
答

•• 

要
回
答
這
麼
多
問
題
很
難
，
不
過
我
第
一
個
感
覺
還
是
這
樣

:
走
過
八
十
五
個
國
家
，
沒
有
看
到
任

何
一
個
地
方
像
台

灣
這
麼
樣
喜
歡
講
憲
法
，
但
憲
法
知
識
水
平
卻
又
這
麼
低
的
國
家
，
我
想
絕
對
低
於
南

4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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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
各
國

。
第
二
個
我
認
為
，
現
在
談
制
憲
不
容
易
，
因
為
沒
有
共
識
;
但
是
我
們
對
這
一
部
現
存
的
憲
法

共
識
更
高
嗎
?
第
三
個
，
我
也
聽
很
多
人
講
過
，
每
個
國
家
有
他
的
傳
統
文
化
，
所
以
制
定
憲
法
一
定
要

與
國
家
的
傳
統
文
化
、
環
境
合
契
;
各
位
曉
得
，
法
律
不
管
在
中
國
或
台

灣

，
都
是
落
後
的
，
所
以
我
們

抄
民
法
、
抄
刑
法
、
抄
民
事
訴
訟

、

抄
刑
事
訴
訟
、
抄
行
政
法
、
抄
商
事
法
，
把
拿
破
崙
法
典

、

德
國
的

法
典
、
日
本
的
法
典
拿
過
來
抄
，
九
十
五
%
以
上
用
外
國
的
法
治
，
不
知
道
有
沒
有
人
認
為
這
些
法
跟
中

國
或
台

灣
國
情
不
合
?
為
什
麼
只
有
憲
法
，
我
們
能
夠
發
明
一
大
堆
東
西
，
而
不
要
把
外
國
的
東
西
引
進

來
呢
?
人
類
只
有
法
政
文
化
的
一
個
真
理
，
當
世
界
兩
百
多
個
國
家
都
是
在
實
行
現
代
法
律
的
時
候
，
難

道
還
要
牢
抱
這
個
法
律
說
，
這
才
通
合
我
們
的
國
情
嗎
?

朱
雲
漢
答
•. 

憲
政
主
義
是
進
化
還
是
退
化
?
我
想
這
當
然
是
一
個
歷
史
分
歧
，
不
同
角
度
有
不
同
的
判
斷

。

我
會

認
為
在
國
會
全
面
改
選
、
廢
除
民
事
條
款
之
前
，
不
管
，
中
華
民
國
也
好
或
台

灣
也
好
，
談
不
上
憲
政
主

義
，
所
以
它
的
起
點
應
該
是
九
十
年
代
的
一
路
改
革
，
而
且
一
開
始
也
有
不
錯
的
機
會
，
就
是
說
可
以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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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
上
的
成
長

.
，
我
所
謂
的
退
化
是
指
這
十
年
間
，
原
本
它
有
一
個
契
績
，
但
在
我
看
來
，
我
們
的
朝
野

政
黨
並
沒
有
充
分
掌
握

。

至
於
重
建
應
該
要
怎
麼
辦
，
我
想
，
如
果
黨
內
政
治
菁
英
與
民
眾
有
共
識
的
話
，
重
新
制
憲
並
且
將

公
民
投
票
包
括
在
過
程
裡
面
，
我
個
人
是
可
以
接
受
的
，
但
前
提
是
共
識
必
須
先
建
立
起
來
，
這
是
一
個

很
具
體
的
政
治
工
程
問
題
;
如
果
要
重
新
來
過
，
我
並
不
一
定
偏
好
、
堅
持
內
閣
制
或
其
他
，
但
我
認
為

李
教
授
談
的
沒
錯
，
我
們
應
該
找
些
典
範
憲
法
做
為
藍
本
，
不
要
自
以
為
是
地
搞
一
個
中
華
民
國
在
台
灣

有
特
色
的
憲
法
，
因
為
這
裡
有
無
窮
的
想
像
空
間

。

如
果
沒
有
共
識
，
我
們
在
未
來
這
段
時
間
當
中
，
可

能
還
是
要
在
既
有
憲
政
秩
序
裡
面
，
尋
求
補
救
的
可
能
性
的
話
，
那
麼
現
在
這
個
具
體
的
步
驟
也
很
清

楚.. 

首
先
是
關
於
能
不
能
重
新
設
定
修
憲
界
限
的
問
題
，
有
個
先
例
是
，
二
六
一
解
釋
文
已
經
把
過
去
國

民
大
會
資
深
國
大
所
制
定
的
部
分
條
款
宣
告
無
效
，
萬
一
大
法
官
會
議
到
最
後
不
受
理
，
我
們
其
實
不
能

夠
強
迫
大
法
官
怎
麼
解
釋
，
所
以
沒
有
預
約
修
憲
界
線
的
問
題

。

我
個
人
的
看
法
是
，

至
少
要
嚴
格
要
求

主
導
修
憲
的
兩
大
黨
承
諾

，

將
來
讓
新
的
、
依
不
同
制
度
產
生
的
國
大
走
上
廢
國
大
的
之
路

。
還
有
一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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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能
性
日

月三

' 
未
來
新
總
統
可
能
解
散
立
法
院

' 
去口

正七
一

來

' 
根
據
新
的
增
修
條
文

' 
國
大
代
表
的
產
生
依

i 

附
於
立
法
院
的
選
舉

' 
所
以
當
然
會
產
生

一

個
新
的
解
釋
問
題

' 
也
就
是
要
去
研
究
現
在
延
長
的
任
期
有

沒
有
效
?
因
為
既
然
立

法
院
可
以
提
前
解
散

' 
勢
必
也
可
能
帶
動
大
會
的
重
新
改
組

' 
當
然
這
都
很
艱

4 

1 

要在
。

不
過
' 
若
在
既
有
的
憲
政
秩
序
之
下
繼
續
走

' 
我
所
要
強
調
的
是

' 
回
顧
整
個
九
十
年
代

' 
這
個
憲

4 

2 

: 

政
主
義
裡
盤
根
錯
節
的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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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重
要
的
還
是
政
治
人
物
心
靈
的
重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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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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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憲
政
的
態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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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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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基
本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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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價
值
觀
等
等

' 
如
果
沒
有
根
本
的
改
變

' 
不
管
制
憲
、
廢
圓
大

' 
我
對
於
整
個
憲
政
發
展

的
前
景
並
不
看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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